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3〕2008号

珠海市香洲粤缪建材销售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2MA54JCMX6K
地址：珠海市香洲心华路168号5栋2单元15号单车房
经营者：缪石富
我局于2023年8月28日、2023年9月28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位于香洲区梅界中路南溪工业园设置的洗砂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中的“四十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103建筑施工废弃物处置及综合利用”及“二十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0耐火材料制品制造；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你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以上事实，有2023年7月31日、2023年8月28日、2023年9月28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3年8月28日、2023年10月13日调查询问笔录、环境问题约谈记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委托书、经营者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关于珠海市香洲粤缪建材销售部相关环保问题的说明、技术咨询合同、珠海市香洲粤缪建材销售部在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建设，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拒不执行，我局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8层东座1804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廖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2155806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10月19日
